***超市的发票管理规定

发票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，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依据，为加强发票的管理，根据国家税务局的有关规定,我店特制定本规定。

　　一、 发票领用的管理 

　　1、凡店使用的发票，均由店财务部根据税务局对发票的管理规定，统一购买，实行统一管理。税务会计负责. 

　　2、服务台使用时到财务部门领取。 

　　3、店财务部门设“发票使用登记本”，领取时要记载领用日期、数量、发票起止号、经手人。 同时上交上期领用的发票.

　　4、发票只限在本单位合法经营范围内使用，不准向外转让、出售。 

二、 发票开具的管理 

　　1、开具发票时，项目填写齐全、字迹清楚、书写规范，不得缺联填写，加盖发票专用章，使用防伪印油。(不得开漏底发票) 

　　2、发票内容填写要求：日期写准，购物单位栏不得简化或空白，品名、数量、大小写金额如实，不准开具品名金额与购物不相符的发票；发票的空白处划斜线封闭，注明开票人姓名。 

　3、开错的发票不得撕毁，应在全部联次上注明“作废”字样，保留在原本发票上。 

　　4、团体购物需退货时，应持原发票、如因已报帐不能提供原发票的，应有购货部门证明和发票复印件才能开具红字发票，证明信及发票复印件附在发票存根联后。 

5、购货人要求开具发票时，收回购物小票在发票存根联后。 
6 开发票不的虚开金额,自收银专柜不的开发票.

7 开发票的内容要与购物小票的商品一致,不得开具超市没有出售的商品.

　　三、 发票的保管 

　　1、收银用完的发票存根，按发票的顺序整理好，交财务部核对，财务部检查收回和领用数量是否相符，发现缺本少页，按税务局发票管理规定罚款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 

2、分店财务部收回的发票由税务会计负责整理装箱，贴上封签，依据税务局的规定存放和保管（包括发票登记本），保存五年，保存期满，报税务机关查验，批准后销毁。
3 凡符合开增值税发票的客户购物的一律到财务部开具,财务部审核.

